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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以 2020 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2020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88 元（含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

股本为 589,476,716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28,716,965.81 元，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19%。 

2.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

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3.上述分配方案实施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4.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决定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直股份 600038 哈飞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秉钧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小关东里14号A

座7层 

  

电话 （010）58354340   

电子信箱 liubingjun@avich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国内直升机制造业的主力军之一，现有核心产品既涉及直升机零部件制造业务，又涵

盖民用直升机整机、航空转包生产及客户化服务，构建了系统与集成级的解决方案优势，为政府

客户、企业客户和消费者提供有竞争力的航空产品与服务，成为国内领先的直升机和通用飞机系



统集成和整机产品供应商，同时也是致力于高端装备制造的现代化工业企业。 

直升机零部件方面，公司聚焦核心主业，是直 8、直 9、直 10、直 11、直 19 等国产直升机零

部件主要供应商；民机方面，公司秉持“扶摇直上，无所不达”的产品理念，多年来坚持走自主创

新的发展道路，研发制造 AC301、AC311、AC312、AC352、AC313 等适用范围广泛的 AC 系列

民用直升机。通过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公司逐步推进主要产品型号的更新换代，进一步完善了从

1 吨到 13 吨较为完整的产品谱系和“一机多型、系列发展”的产品格局，并研发制造了运 12 和运

12F 系列通用飞机。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26,305,880,468.91 26,331,296,381.14 -0.10 24,035,124,460.30 

营业收入 19,654,751,084.32 15,795,174,248.91 24.44 13,065,513,62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57,678,082.87 588,215,638.66 28.81 510,330,63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737,056,092.91 562,616,777.57 31.00 466,793,56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867,024,365.46 8,174,931,580.13 8.47 7,717,758,78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84,791,967.45 770,050,243.90 -188.93 954,662,237.2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1.2853 0.9979 28.80 0.86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2853 0.9979 28.80 0.865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9184 7.4023 

增加1.52个

百分点 
6.8313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951,838,260.41 5,725,430,261.55 4,509,777,190.44 7,467,705,37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1,906,236.99 246,744,026.47 191,840,298.25 267,187,52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49,845,889.95 239,690,759.74 191,077,134.94 256,442,308.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1,915,235.54 (983,883,302.11) (73,594,768.03) 310,770,867.1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6,8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7,90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哈尔滨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0 166,270,802 28.21 0 无  

国有法

人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

公司 
-35,375,774 75,350,398 12.78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 
0 38,652,558 6.56 0 无  

国有法

人 

天津滨江直升机有限

责任公司 
35,375,774 35,375,774 6.00 0 无  

国有法

人 

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0 19,186,952 3.25 0 无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6,838,753 2.86 0 无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趋势投资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840,714 1.50 0 无  未知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毅晓峰2号致信基金 

  6,980,022 1.18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

组合 
  5,629,721 0.96 0 无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投瑞银国家安

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5,602,673 0.95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和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股东，中航直



升机有限责任公司为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

控股股东。天津滨江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为中航直升机有

限责任公司派生分立的企业，为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航直升机

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本公

司之关联方。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20 年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收入 1,965,475.11 万元，同比增长 24.44%；净利润 75,792.39

万元，同比增长 28.8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5,767.81 万元，同比增长 28.81%。基本

每股收益 1.2853 元/股，同比增长 28.8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2%，同比增加 1.52 个百分

点。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江西昌河航空工业有限公司（简称“昌河航空”）、景德

镇昌航航空高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景航高新”）、惠阳航空螺旋桨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惠

阳公司”）、天津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直公司”）、哈尔滨哈飞航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哈飞航空”）、哈尔滨通用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哈飞通用”）7 家公司。与上年相比，

合并范围没有变化。 

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化” 及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